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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111年度行政監督實地查核報告 

本會法人主辦單位: 科技處 

查核時間：111年 9月 5日 

壹、 財團法人基金與營運概況： 

一、基金規模：新台幣250,527千元，為本會100％捐助之財團法人。 

二、營運概況：該院積極配合政府作為農業政策與科技研發策略智庫；建構平臺，推

動鏈結農業科技商品化、事業化、產業化及國際化應用與整合輔導；協助農業政

策措施推動與產業結構調整，該院任務著重於承接農業相關研究單位之研發成

果，或進一步將研發成果加值運用，並整合本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資源，共同使

用場地，以強化量產、安全評估及擴大田間試驗，自103年成立迄今已漸展現成

效，符合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並與實地查核結果大致相符。 

貳、 行政監督報告查核： 

本案農科院行政監督報告所載基金、營運、人事、財務、績效、法制等事項與實地

查核結果，除法規檢討情形部分尚待補強或修正外，餘皆符合。 

參、 過往行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之缺失改善情形： 

本案農科院過往行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所列基金、營運、人事、財務、績效、法

制等之待改善事項，大致缺失均已有改善，並依相關規定報本會主管機關備查或核

定。 

肆、 待改善事項： 

一、 基金及營運：無。 

二、 人事管理：無。 

三、 財務管理部分：無，該院過往財務管理實地查核所列預算書、會計制度等待改

善事項，大致均已改善，後續仍請該院續依相關規定報本會主管機關備查或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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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績效評估：無。 

五、 法制規範： 

經檢視 109年 7月 27 日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以下簡稱農科院)第 3屆第 2

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通過，並經本會 109年 9月 26日農科字第 1090053007

號函核准之該院捐助章程，意見如下: 

(一) 第 5條第 2項規定，本院依法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得繼續接受…政府機

關編列預算「捐助」。惟按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2條及法

務部 111 年 7 月 8 日法律字第 11103509300 號書函略以，所謂「捐助財

產」，指捐助人於「設立財團法人時」所捐助之財產，其捐助行為乃以

設立財團法人為目的，捐出一定財產之單獨行為，於捐助人之捐助行為

生效後，捐助人及捐助金額即屬確定。是以，於完成法人設立登記

「後」，應無財團法人接受「捐助」之情形，建請將旨揭規定「政府機

關編列預算捐助」修正為「政府機關編列預算捐贈」。 

(二) 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為求明確，建請配合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

定，增列「監察人」為財產及運用經費不得貸與或存放之對象。 

(三) 第 21條規定，有關變更設立許可之程序，建請配合財團法人法第 12條規

定，於後段增列「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證書影本送

主管機關備查。」之文字。 

(四) 第 23條規定有關進行清算之原因，配合民法第 44條規定、財團法人法第

31 條及第 32 條規定，為求明確，建請修正為「本院係永久性質，如因合

併或破產以外之事由而解散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時，應即清

算，……」 

伍、 未來精進作為建議： 

一、 人事管理部分捐助章程已規定董、監事人數任一性別比率不低於 1/3，第 2 屆

(任期：108.10.31~111.10.30)董事及監事均有達 1/3，建議下屆朝達成任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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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比率 40%之目標邁進。另院內人才流動率似仍偏高，建議應建立相關招才、

留才、攬才、培訓等因應措施或制度等精進作為，且各所各中心之定位及核心

能量允應確立及掌握，以利人才有向心及歸屬感。 

二、 財務管理部分建議未來以現金或技術等出資衍生新創事業案，除依法推動及符

合農科院設立目的及持續推動公益事業之成立宗旨外，仍應以獲益之商業運作

為優先，並促成產業效益之最大化，俾利維持新創事業之永續營運。另農科院

自設立以來，大都以使用國有土地維運，建議仍宜有長遠規劃及善用自有土

地，俾以建立自有根據地及避免未來受國有土地規範變動限制之影響，以謀求

院務長遠之永續發展。 

三、 院內績效說明大致仍延用依各中心及所執行成果方式來呈現，未來建議可嘗試

以院整體角度進行調整，如以院內整體科技創新、科技應用、產業輔導、政策

支援等相關面向成果方式來說明，可能較易展現院內整體績效。 

四、 院捐助章程第 17 條規定略以，置院長一人並兼任董事，由董事長提名，經董

事會同意後聘任之，解任時亦同。惟其所兼任董事一職究有無隨院長解任時一

併解任，若無則似與院捐助章程第 8 條規定略以，由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遴聘

之，有所競合，建議允宜釐清，必要時應一併檢討修正捐章相關條文，予以明

確。 

陸、 其他： 

一、 因科技部已正式更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有關農科院內部相關法規如有

涉科技部名稱者，如捐助章程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科技部，建議應一併予以修

正。 

二、 農科院財務管理部分，經抽查其支用單據發現計畫編號110農科-3.1-牧-01(1)

之核銷單號 110B08665，列報動物產業組曾○禎 110年 12月 6日至 7日從農委

會到屏東新味津食品企業社國內差旅費，出差期間共 2 日捷運單價單趟均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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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元，與現行捷運票價(中正紀念堂站至台北車站單趟票價 20元、來回票價 40

元)不符，應請修正會計報告並將溢領款項共計 40元繳回。 


